
证券代码：600667         证券简称：太极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27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太极半导体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事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太极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半导体”）。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太极半导体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金额为 7,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已实际为太极半导体提供的担保余额 3.57

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太极实业”）为子公司太极半导体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

称“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提供 7,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其中：4,000

万元为授信续期担保，3,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无锡分行就上述担保事项完成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

保书》的签署。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3 年度为子公司太极半

导体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 4.59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其中，为太极半导体向银行

申请新增授信提供不超过 1.99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为太极半导体向银行申请授

信续期提供 2.60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预计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6）。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给予太极半导体 2023 年度担保预计总额 4.59 亿元的授

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后，在上述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及有效期内，公司可为太极半导

体向银行申请新增授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69 亿元，可为太极半导体向银行申

请授信续期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20 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太极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启明路 158 号建屋 1 号厂房 

3、法定代表人：孙鸿伟 

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72,210.8475 万人民币 

6、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05940601875249 

7、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封装、测试生产半导体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电

子元器件制造；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专用设备修理；电子元器件

批发；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太极半导体 85.06%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太极

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太极半导体剩余 14.94%股权。 

9、太极半导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

重大或有事项。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90,478,306.88 1,047,102,917.52  

负债总额 470,930,422.91 523,894,042.2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10,237,822.80  334,718,082.36  

流动负债总额  290,399,911.21  301,848,870.04  

资产净额 519,547,883.97 523,208,875.25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761,666,639.45 169,295,187.47  



净利润 3,748,293.91 3,660,991.28  

注：太极半导体 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 1-3 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主要内容为： 

鉴于招商银行无锡分行（以下简称“贵行”）和太极半导体（以下简称“授

信申请人”）签订了编号为 510XY202301495601 号的《授信协议（适用于流动资

金贷款无需另签借款合同的情形）》（以下简称“《授信协议》”），同意在《授信协

议》约定的授信期间（以下简称“授信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内，向授信申

请人提供总额为人民币（大写）柒仟万元整（含等值其他币种）授信额度（以下

简称“授信额度”）。 

经授信申请人要求，本保证人同意出具本担保书，自愿为授信申请人在《授

信协议》项下所欠贵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1、保证范围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柒仟万

元），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2、保证方式 

本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

带责任。如授信申请人未按《授信协议》和／或各具体业务文本约定及时清偿所

欠贵行各项贷款、垫款和其他授信债务的本息及相关费用，或者《授信协议》和

／或各具体业务文本所规定的其他任何一项违约事件发生时，贵行有权直接向本

保证人追索，而无须先行向授信申请人追索或提起诉讼。 

3、保证责任期间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

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4、转让 

无论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是否确定，贵行将授信协议项下债权全部转让给



第三方的，最高额担保从权利均一并转让给债权受让人。 

本担保书担保的债权确定后，贵行转让部分债权的，本保证人担保从权利也

部分随之转让，贵行以未转让部分债权与受让人依债权金额共同享有对本保证人

的担保权益；本担保书担保的债权确定前，贵行转让部分债权的，担保权益也部

分随之转让，原最高额担保所担保的贵行主债权最高额相应减少（即原最高额担

保的贵行主债权最高额扣减已转让部分债权金额），待贵行未转让部分主债权确

定后，贵行以未转让部分债权与受让人按债权金额共同享有对本保证人的担保权

益。 

5、争议及纠纷解决方式 

本担保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法律），因本担保书所

产生的争议及纠纷，保证人同意采取《授信协议》所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 

6、本担保书的生效 

本担保书于本保证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盖名

章并加盖本保证人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担保系根据子公司太极半导体业务经营的实际需要而进行，本次担

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公司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规范担保行为，公司本次进行的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0,244.50 万元，占公

司 2022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4.0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对下属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08,182.0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3.73%。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月 25日 


